


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


闵环办〔2022〕25号
	

关于李栋等同志正式任职的通知

[bookmark: _GoBack]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试用期制的有关规定，李栋、倪静、王晓峰同志试用期满，经考核，决定正式任职：
李栋同志任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，任职时间自试用期（2021年7月12日）起计算。
倪静同志任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办公室主任，任职时间自试用期（2021年7月12日）起计算。
王晓峰同志任闵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稽查中队中队长，任职时间自试用期（2021年7月12日）起计算。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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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生态环境局
   2022年7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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